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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免税范围胜过信贷放水(热点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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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近日又有新作为。国务院日前决定，将月销售额 2-3 万元的小微企业纳

入暂免征税范围。专家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国家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

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扩大小微企业的免税范围，直接降低小微企业成本，此举能更好地激

发企业活力，吸纳更多就业人群，有助于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其效果胜过单纯的信贷放

水。

降低税负减轻企业压力

小微企业虽然规模小，但数量大，分布广，社会作用举足轻重，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

促进市场繁荣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小微企业超千万户，占企业总



数的 76.57%，若把个体工商户也纳入统计，占比超过九成。这些企业解决了我国 1.5 亿人

口的就业问题，新增就业和再就业人口的 70%以上也集中在小微企业。

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一再帮小微企业“减压”。日前，国务院会议指

出，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特别是在改革中“呱呱坠地”新生者的扶持，让它们在公

平竞争中搏击壮大。会议决定，在现行对月销售额不超过 2万元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

其他个人暂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的基础上，从今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底，将月销售额 2

—3 万元的也纳入暂免征税范围。对小微企业从事国家鼓励类项目，进口自用且国内不能生

产的先进设备，免征关税。

专家指出，当前进一步扩大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范围是必要的，有助于减轻企业压力，

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社会稳定，也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不打强心针多用长效药

有观点认为，扶持小微企业应放水信贷，通过充裕的资金刺激企业发展。对此，专家指

出，货币放水只是一剂强心针，不能解决企业长久生存的问题。相比融资难问题，减轻税负

更能令小微企业直接受益。

“小微企业问题属于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总量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

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货币政策实

施环节多，最终有多少资金能流到小微企业手中还难说，而减税、免税的财政政策更直接、

更有效。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做过调查，他说，缓解融资难，有一定的用处。但如果企业因用工成

本和物流成本等上升过快，再加上销路减少，市场紧缩，他们是不会请求贷款的，而是宁肯

减产、停产、关闭。由此看来，现阶段对小微企业最好的扶植措施是免税。



那些身处困境的小微企业，能获得充足的信贷资金当然是好事，但当前金融体系存在

的缺陷让小微企业难以直接受益。徐洪才指出，当前金融体系存在金融服务需求方和供给

方结构性失衡、不匹配的问题，小微企业在市场经营中风险大，给它们发放贷款的风险也

大，所以银行要求提高贷款利率，这使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不好解决。

专家表示，免税降低了小微企业的门槛，减少了创业的成本，这种减免对小微企业来说

是雪中送炭，企业可以减少非生产性支付，投到生产性工作中去。

应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

与大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多处于竞争较为激烈的领域，利润相对微薄，同样的税费占

利润比，大企业明显低于中小企业。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小微金融发展报告 2014》

显示，减少税费依然是小微企业最迫切的政策需求。受访企业中，近六成表示并未享受到小

微企业符合条件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政策福利。在小微企业最希望政府推行的举措中，“减

少税费”也连续两年占比超六成。

针对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专家建议，我国亟待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进一步为

中小微企业减负。政府应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增加针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力

度，并大力整顿和清理不合理的税费，减轻企业负担。

“对小微企业的起征点，我认为可以提高到 5万元到 10 万元。”徐洪才说。除减负外，

地方政府还要为小微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他认为，地方政府要对地区经济发展合理

定位，搞清楚当地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进行差异化竞争，培育龙头产业，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让小微企业能围绕龙头产业生存发展，把大产业做实了，小微企业也

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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